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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 結 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榮獲    學年度「國立嘉義大學似鳥國際獎學金」受獎資格，若    年期間有以下情形，同意放棄獎學金資格，若已領取該獎學金，願全額繳回：
1. 喪失本校在校學籍時。
2. 遭本校下達休學或其他處分時。
3. 由於傷病等理由無法繼續學業時。
4. 經錄取為正職員工，開始就業時。
5. 學業成績或品行轉趨不良時。
6. 有其他身為獎學金得主之不適切之行為時。
7. 無正當理由不參加似鳥獎學集團交流活動時。 
8. 未依通知期限提供成績單及學業成績報告書時。
9. 出國交換或研修達1個月以上時。
10.其他因客觀原因無法接收本獎學金時、或無法繼續學習時。
11.未符合似鳥獎學財團捐贈契約內容之獎學金得主資格者。


特立此切結書，以茲證明。此  致
國立嘉義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【簽章】 
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